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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内蒙古艺术学院人才工作领导小组

一、组织领导

组 长：校党委书记、院长

副组长：校党委副书记、副院长

成 员：党政办公室、组织部、宣传部、统战部、教务处、人事

处、科研处、计划财务处、研究生院、艺术创作与实践中心等相关部

门主要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人才工作办公室，主任由组织部部长兼任，副主任

由人事处处长兼任。

二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领导小组主要工作职责

1.贯彻落实中央、自治区、自治区教育工委有关人才工作的方针

政策；

2.统筹规划、综合协调学校人才工作和人才队伍建设工作，落实

人才工作任务，履行人才工作职能；

3.研究制定学校人才引进计划；

4.建立健全学校人才选拔、培养、评价、考核、保障机制，做好

人才引育工作；

5.建立学校领导干部直接联系人才机制，做好人才教育引导服务

工作；

6.建立人才工作例会制度，统筹学校人才工作；

7.组织开展人才工作有关制度政策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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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职责

1.按照“党管人才”的要求，对全校人才工作进行协调和督促；

2.会同有关部门对全校人才工作和人才队伍建设开展调查研究，

探索人才成长规律，提出意见建议；

3.拟订关于人才工作的相关政策和配套制度；

4.提出拟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名单；

5.落实领导小组安排部署的全校人才工作的政策解读、宏观管理、

综合协调和督促检查等具体事项；

6.掌握学校人才队伍状况，组织参与各类人才培养工作，加强人

才的交流与合作，协助领导小组做好维护人才队伍稳定和发展等工作；

7.联系服务高层次人才。做好高层次人才的引进、培育、使用、

评价和激励政策的实施；统筹管理全校人才队伍建设工作，协调相关

单位，解决人才队伍建设工作中的具体问题；

8.指导二级学院等用人单位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工作；

9.做好学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等。

（三）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

党政办公室工作职责：按照学校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的安排，

统筹协调人才工作相关的研究审议和服务管理；了解掌握全校人才工

作情况和信息；会同相关部门参与人才相关政策措施的修订和制定。

宣传部工作职责：宣传中央、自治区、自治区教育工委、学校有

关人才工作的方针政策；加大人才先进典型宣传力度，做好思想政治

引领，在全校推动形成尊重人才的风尚；营造爱才敬才引才留才的人

才发展良好氛围。

统战部工作职责：按照“党管人才”的要求，对全校党外人才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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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协调和沟通；挖掘各类优秀人才资源，重视党外人才队伍建设；

有意识地选拔高素质党外人才，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；参与制定

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等。

教务处工作职责：配合有关部门制定和实施师资队伍建设规划，

组织开展教师教学质量考核与评价；做好课程负责人和专业负责人队

伍建设工作；组织开展教师教学研究活动，定期进行教研成果评选及

推广工作；定期开展教学评价和教师教学竞赛活动，组织参与自治区

及以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活动；组织教师开展教材编写；完成人才工

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科研处工作职责：积极争取科研立项和科研经费，努力争取校内

外和国内合作研究项目，以项目带动人才队伍建设；参与研究人才资

源的合理配置，提出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积极性的相关政策措施；引导

人才将科学研究与教育需求、社会需求有效对接，促进科学研究、技

术创新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；创新科研管理方式，为人才开展研究活

动创造宽松的环境；完成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计划财务处工作职责：重点做好全校人才工作资金投入保障及监

管工作；会同有关部门探索多元化的人才工作投入机制，多渠道筹集

资金，保障人才工作的经费需求；参与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等。

研究生院工作职责：负责学校学科建设人才队伍规划、各级重点

学科团队梯队建设和学科平台的人才队伍建设。组织学科带头人评选

工作和研究生导师遴选工作；对人才引进工作提供学科专业的研究分

析和统筹规划；参与制定相关政策措施。

艺术创作与实践中心工作职责：宣传解读上级艺术创作人才工作

方针政策；研究制定学校艺术创作领军人才相关制度，搭建艺术创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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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演平台，建立创作工作人才梯队，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开展文艺

精品创作工作；多方面积极争取艺术创作经费与创作项目，以项目带

动创作人才队伍建设。


